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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0/2021_2022_2008_E5_B9_

B4_E6_B3_95_c80_530991.htm 民法上的代理，是指代理人在

代理权限范围内，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为民事法律行

为，从而对被代理人直接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。有法定

代理、委托代理、指定代理之分。其特点是： 1、 代理人必

须以被代理人（又称“本人”）（百考试题）的名义进行代

理活动； 2、代理人所代理的行为必须是民事行为 3、代理人

只要在代理的权限范围内可以独立进行代理活动； 4、代理

人代理活动的一切法律后果都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。 百考试

题100test.com编辑竭诚为你提供全面的优质考试资料！百考

试题编辑预祝大家百考试题100test.com捷！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